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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亚恒

昨日上午，记者
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获悉，如果您在
10月31日之后签订购
房合同，并打算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时，
您及配偶的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将不能提
取，但可用于冲还贷款
本 息 或 按 月 冲 还 本
息。这些都是《洛阳市
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
办法》（以下简称《提取
办法》）及《洛阳市公积
金贷款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贷款办法》）刚
修改的内容。

洛阳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及提取管理办法有部分调整

公积金贷款买房，不能提取账户余额

为保证资金的安全，新修改
的《贷款办法》特意对借款人的信
用记录作了相关规定。如果在使
用公积金贷款时有连续逾期3期
以上的记录，根据逾期原因，借款
人再次使用公积金贷款时，信贷
管理部门将减少其贷款额度或者
作出不予贷款的处理。

另外，借款人将贷款挪作他
用的，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
有权委托贷款银行对挪用部分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
收利息。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
科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假如购房
者、配偶及父母的公积金账户上
各有3万元、2万元及5万元的余
额，并打算购买一套价值60万元
的房子，目前购房首付需付的比
例为30%,贷款限额最多为40万
元，按照付最少的首付、贷最大限
额的款、贷最长年限30年、等额
本息来算，购房者需要支付的首
付款应该为20万元，公积金贷款
40万元。如果是11月 1日之前

签订的购房合同，购房者可将本
人、配偶及父母的共10万元公积
金余额提出，用于缓解首付压力
等，且每月需偿还 2026.74 元。
但如果是10月31日之后签订的
购房合同，购房者还是需要付20
万元的首付款，但其与配偶及父
母的共10万元公积金余额可选
择直接冲还40万元的贷款，这样
一 来 ，购 房 者 每 月 只 需 偿 还
1520.06元。

另外，如果您对住房公积金
的相关业务还有疑问，可拨打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服务热线
64936666咨询。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信贷
科负责人表示，新修改的《贷款办
法》中，不仅购房者本人及其配偶
是公积金贷款的申请人，父母也
可以作为共同申请人。并且，除
配偶、父母、子女外，购房者购买
的住房有其他权利人且该权利人
有住房公积金，可将其一同作为
共同还款人来核定还款能力。购
房者的贷款比例符合国家有关政
策且单笔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不
得超过40万元后，根据贷款能力
确定的月还款额不得高于借款
人及共同还款人月收入总和的
一半。

贷款利率方面，根据银行惯
例，贷款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
年）实行合同利率，如遇法定利率
调整，不再作分段计息；贷款期限
在一年以上的，如遇法定利率调
整，于次年1月1日开始按照调整
后的贷款利率的档次执行。借款

合同签订后如遇中国人民银行调
整法定利率，导致每期还款金额
变更的，管理中心在媒体或中心
网站以公告形式提醒，借款人可
以凭借身份证到管理中心打印新
的还款计划。

如您想申请提前偿还全部
贷款，已还的贷款本息不再重新
计算，您只需支付上次扣款日至
贷款结清日的利息及剩余本金即
可；如果您想提前偿还部分贷款，
可按剩余本金及剩余期限（可变
更但不得长于剩余期限）重新计
算每月还款额。

另外，为方便职工缴存，今
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增
加办理业务的网点，借款人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可到管理中心或
者分支机构提出申请。因现在的
通信方式增多，通知方式不再仅
通过以前的“书面通知”形式，而
变成电话、邮件等多种方式进行。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
关负责人称，为了解决部分有特殊
情况的职工的实际困难，新修改
的《提取办法》还增加了患重大疾
病或做手术或受不可抗拒的自然
灾害造成住房损毁等特殊情况的
家庭提取公积金的规定。

其中，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职工可由继承人或者受馈赠人提取
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的全部余额。
提取时需准备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或户口注销证明或被宣告死亡的
法律文件，继承人或者受馈赠人的
有效身份证明、结婚证、户口簿，公
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或者人民法
院的裁定书原件及复印件，单位财
务部门出具的死亡转账申请和洛
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书，经办
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销户
提取的由职工所在单位代办。

身患重大疾病的职工可提取
的金额，不得超过发票总费用扣除

单位或者医保承担部分后的个人
承担部分费用。职工本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不足的，可提取配偶
的住房公积金，但提取总额不得超
过个人承担部分费用。

因地震、火灾、水灾、泥石流等
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造成住房损
毁的家庭可提取职工及其配偶的
公积金账户余额，提取总额不得超
过扣除各项保险赔付后，房屋重建
和修复所需费用的总额。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相
关负责人称，新修改的《提取办法》
中规定，商品房或者经济适用房购
房合同的合同签订日期、二手房的
产权证发证日期在2012年 10月
31日之后，购房者及其配偶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账户余额不能提
取，但购房时，其父母、子女的公积
金账户余额还可提取使用。如果
购房者及其配偶办理“因购房提取
公积金”的业务，本套住房将不能
办理公积金贷款业务。

虽然不能提取，但购房者及其
配偶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可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以万元为单位冲还贷
款本息、按月冲还本息（即月供优
先从账户余额中扣款）或在办理公
积金贷款时冲还担保费。

此外，如果职工及其配偶购
买住房使用公积金贷款，每月使
用公积金账户金额还款后仍有余
额，余额也不能提取。但个人账
户余额满万元或者夫妻两人的账
户累计够万元的，可用于偿还公

积金贷款本息（即提前还贷），如办
理需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
件、公积金借款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单位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章
的洛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书，
使用配偶公积金的还需配偶提供配
偶身份证和结婚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一同办理。

如果购房者使用商业贷款，本
人及配偶的公积金账户余额还可
照常办理提取业务，还款满一年可
提取一次。

使用公积金贷款者和其配偶的公积金余额将不能提取

特殊情况下，住房公积金能救急

买房可能需准备更多钱，月还款额可能更少

共同还款人的范围变宽了

1

2

4

3

绘制 雅琦


